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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及協助學業成績優 
   秀就學之原住民學生，設置原住民助學金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凡就讀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原住民在學學生（不含當學期新生、轉學生及延修 

   生）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，且操行成績達八十五分以上，得 

   申請本助學金。 

第 三 條 本助學金申請相關規定如下： 

   一、金額： 

(一)未領取政府公費者，發給助學金新台幣五千元。 

(二)當學期已領取政府公費者，及受推薦具領政府設置之其他原住民獎

助學金者，不得請領本項助學金。 

二、名額：視當年度助學金金額決定之。

三、申請及審查方式： 

(一)申請文件 

1. 申請表一份。 

2. 前一學期成績單一份。 



3. 具族籍證明之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一份。 

(二)審查方式：以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評比標準，學業成績相同者，以

操行成績較高者優先。如遇特殊情形由審查小組審議之。 

 審查小組委員由學生事務處一、二級主管擔任之，並由學生事務長擔任召集 

人，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，應指定小組成員一人代理之。 

第 四  條  本助學金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，向學生事務處承辦單位提出申請。 

第 五 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